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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第一章 總 則 

第 1 條： 目 的 

以獨立超然之立場，確認本公司各單位應行業務有否按規定確實執行，進行中業務是否妥當，

進而從事發掘問題，及建議革新方案，以達成企業經營合理化。 

第 2 條： 本小組定名為『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稽核小組』，簡稱『稽核小組』代號

稽 。 

 

  第二章 稽核小組之組成 

第 3 條： 稽核小組隸屬董事會，並負責向上級報告。 

第 4 條： 稽核小組設總稽核一人，由董事會聘任之。 

第 5 條： 稽核小組設經理一人，輔佐總稽核負責稽核小組業務之執行與推動。並依公司規

模、業務情況、管理需要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，配置適任及適當人數之專任內部稽核人員。 

 

  第三章 組織體系 

第 6 條： 組織體系 
 

 

 

             第四章 稽核範圍 

第 7 條： 內部稽核範圍 

 一、 對內部控制制度進行檢查，以衡量現行政策與程序之有效性、遵循程度與其對各項營

運活動之影響，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。 

 二、 覆核內部各單位及子公司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制度之結果報告，併同稽核所發現之內部

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，以作為董事會及總經理評估整體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及出具

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依據。 

 三、 其他有關公司各項經營活動，營運效果及效率執行情況之業務檢查。 

第 8 條： 稽核先以各處、廠、室為主要對象，視實際需要再推展至課、股、班或個人實施

檢查。 

 

  第五章 稽核程序 

第 9 條： 稽核程序圖： 

  稽核計劃設定 

   ↓ 

  發出稽核通知 

   ↓ 

  資料蒐集與分析 

   ↓ 

  實地實施業務檢查活動 

    ↓ 

  問題點及異因分析 



   ↓ 

  稽核結果檢討會召開 

            ↓ 

         稽核報告及改善建議提出 

      ↓ 

  呈    核 

   ↓ 

  送受檢單位提出改善對策及預定完成日期 

   ↓ 

  改善執行報告 

   ↓ 

  執行狀況追蹤 

   ↓ 

  改善對策結案報告 

   ↓ 

  執行規章制度修增作業 

 

第 10條： 稽核程序說明 

 一、稽核小組依據全公司經營活動狀況及風險評估結果，擬定稽核年度計劃案，呈總經理及

董事長核示後，提報董事會，並經董事會通過後展開稽核作業。 

 二、 稽核小組依計劃案之內容，至各有關單位實施業務檢查，各單位需配合稽核小組提供

協助從事稽核所需之資料與查詢之義務。 

 三、 稽核小組依實地作業瞭解，而發掘問題點、異常點會同受檢單位召開稽核結果檢討會，

研討改善對策與方案，並撰寫『稽（查）核異常事項說明及改善情形報告表』。 

 四、『稽（查）核異常事項說明及改善情形報告表』呈核後送受檢單位提出改善對策及預定

完成日期，並要求受檢單位於執行改善作業時，應作成改善執行報告。 

 五、 自改善方案實施日起，稽核小組依定期或不定期追催執行狀況報告並追蹤改善作業至

完成後始得結案。 

       六、 改善方案如涉及規章、制度、事務作業基準需修正或補建時，應由各單位負責

執行。 

第 11條： 稽核期間，收集有關之各項資料，均應連同檢查報告彙整存檔備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第六章 附 則 

第 12條： 本辦法呈董事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第 13條： 本辦法於 1984年 2月 1日訂定。 

 本辦法於 1984年 4月 1日第一次修正。 

本辦法於 1992年 8月 1日第二次修正。 

本辦法於 1996年 1月 1日第三次修正。 

 本辦法於 2006年 7月 12日第四次修正。 

 本辦法於 2007年 4月 1日第五次修正。 


